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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省辖市建设局（委），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局：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范建设工程监理活动，提高监理人员素质，全面贯彻实施《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8号），现将建设部《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市〔2007〕190号）转发给你们，有关意见一并通知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监理企业应当在2009年7月31日前（资质过渡期内），按照建设部第158号部令中的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标准，完成新资质证书申请工作。过渡期满后，未申请或申请未获取到新资质证书的监理企业不得在我省承接监理业务，原资质证书自行作废。
    二、监理企业申请综合资质、专业资质升级、增加专业资质的，相应专业的监理工程师必须是注册到监理企业且已录入江苏省建设工程监理管理信息系统。被省重点监督管理的监理企业，在整改期内不得申请涉及资质的任何事项；被省重点监督管理的国家注册工程师，在整改期内不得计算为监理企业申请资质事项时的考核人数和人次。
    三、工程监理企业申报综合资质、专业甲级资质的，需上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5份、《附件申报材料》2份；申报工程监理企业专业乙级、丙级和事务所资质的，需上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3份，《附件申报材料》1份。申请表与附件材料应分开装订，用A4纸打印或复印。申报材料必须填写规范、字迹清晰、复印清楚、印鉴齐全。附件材料应按要求提供编写目录和页码。 
    四、监理企业应如实填写《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和《附件申报材料》，并送县（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县（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核查监理企业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确保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在复印件上加盖核验章，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进行现场符合性审查。同时，应出具有无建设部第158号部令第十六条所列禁止行为的证明材料，在初审部门意见栏签署意见、盖章。县（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
　　五、工程监理企业综合资质、专业甲级资质申请，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将审查意见和申请材料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程监理企业专业乙级、丙级和事务所资质申请，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在江苏建设信息网上公示审查意见，公示时间为10个工作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业申请资质事项自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监理企业颁发资质证书。
    六、监理企业申请市政公用工程乙级、丙级资质时，应对应子项类别进行申报。注册专业为市政公用的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除满足相应资质等级的人数外，申请乙级资质至少有两名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所学专业应满足对应子项的专业要求，申请丙级资质至少有一名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所学专业应满足对应子项的专业要求。
    七、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加强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后续监督管理，可以采取集中监督检查、抽查和巡查的方式实施动态监督管理，每年抽查企业比例不少于本辖区内监理企业数量的30%。
    八、工程监理企业可以按照规定向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招标代理资质和工程造价咨询资质以及其他中介服务性机构的资质。
    九、2002年省建设厅颁发的《关于印发〈江苏省建设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自发文之日起废止。
    附件：
    1、《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58号令）
    2、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
    （附件材料请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上下载。）
 

                           二○○八年十月十六日
